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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广核核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对后附的中广核核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广核技公司”）编制的《关

于重大资产重组购入资产2017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以下简称“业绩承诺实现

情况说明”）执行了鉴证工作。 

中广核技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是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127号）编制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

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以及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而导致的重大错报。我们的

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发表鉴证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01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

外的其他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工作，以对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是否不存在重大

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执行鉴证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实施了询问、检查、重新计算等我们

认为必要的鉴证程序，选择的程序取决于我们的职业判断。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

发表鉴证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认为，中广核技公司上述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已经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颁布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127号）的

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中广核技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购入资产2017年度盈

利实现数与业绩承诺数的差异情况。 

本鉴证报告仅供中广核技公司2017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未经本事务所书面同

意，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 北京  二○一八年四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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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广核核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购入资产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127号）的有关规定，中广核核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编制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购入资产2017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以下简

称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本公司保证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一）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简介 

 

2015年11月27日，本公司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等关于本次重组的相关议案。2016

年3月4日，本公司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关于本次重组的相关议案。2016年3

月22日，本公司召开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上市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等关于本次重组的相关议案。 

 

通过上述决策过程，本次交易方案为以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广核核技术应用

有限公司等交易对方持有的中广核高新核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新核材”）100%

股权、中广核中科海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海维”）100%股权、中广核达

胜加速器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胜加速器”）100%股权、深圳中广核沃尔辐照技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公司”）100%股权、中广核俊尔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俊

尔公司”）49%股权、中广核三角洲集团(苏州)特威塑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威公司”）

45%股权、中广核拓普(湖北)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拓普公司”）35%股权，发行股

票的价格为8.77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1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同时，

通过锁价方式向中广核核技术应用有限公司等不超过十名配套融资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

份募集配套资金，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8亿元，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为10.46元/股。 

 

（二）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审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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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7月 28日，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 2016 年第 55次会议审核无条件通过本次

交易事项。2016年10月28日，本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中国大连国际合

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广核核技术应用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412号），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本公司本次发行的746,679,587股新增股份的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于2017年1月12日

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 

 

二、重大资产重组购入资产情况 

 

（一）购入资产整体情况 

（1）高新核材 

高新核材成立于2007年9月17日，经苏州市太仓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取得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205856668300277。注册资本经历次变更后，截至

2017年12月31日为人民币37,796.78万元，法定代表人：杨彬，注册地址：太仓市沙溪镇

新北街。 

高新核材属生产制造行业，经营范围主要包括：核材料的研发；实业投资；项目投资；

核电非金属材料的研发、高分子电缆料及新材料研发、技术咨询服务；经销塑料制品、橡

胶制品、电线电缆及原料、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品）、纺织原料及产品（不含专项

规定）、金属材料、建筑材料、包装材料；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

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2）达胜加速器 

达胜加速器成立于2007年5月24日，经苏州市吴江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取得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205096617743537。注册资本经历次变更后，截至

2017年12月31日为10,000.00万元；法定代表人：林乃杰；注册地址：江苏省吴江市汾湖

镇北厍社区元鹤村。 

公司经营范围：使用V类放射源；生产Ⅱ类，销售Ⅱ类，使用Ⅱ类射线装置；研发、

生产、销售：电子加速器、自动化传输系统、加速器配件、热缩管扩张机、片材拉升机、

片材涂胶机、阀门及上述产品组件；研发、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检测仪

器设备；销售：医疗器械、电线电缆、电线电缆用高聚物材料、冷热缩材料、半导体材料、

电子产品；相关技术服务和技术咨询；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3）中科海维 

中科海维成立于2009年4月20日，经江苏省南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取得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206126883076327。经历次变更后，截至2017年

12月31日注册资本为5,407.43万元。法定代表人：林乃杰；注册地址：南通市通州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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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青岛路888号。 

中科海维属生产制造行业，经营范围主要包括：工业辐照加速器研发、制造、销售及

辐照技术服务；电子产品研发、制造、销售；上述产品的自营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 

（4）深圳公司 

深圳公司成立于2013年6月3日，经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取得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0300071144773R。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注册资

本人民币3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钟鸣，注册地址：深圳市坪山新区兰景北路沃尔工

业园综合楼七楼。 

深圳公司经营范围：辐照技术开发、应用；化工产品、电子产品、电力产品及高新材

料的购销；贸易进出口；投资管理、资产管理。许可经营项目：辐照加工服务；普通货运。 

（5）俊尔公司 

俊尔公司成立于1995年11月，经温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30300145062026P。公司注册资本经历次变更后，截至2017

年12月31日为30,510.41万元，法定代表人为秦庚，注册地为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高一路

60号。 

经营范围主要为：生产销售高分子材料及其制品；销售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

鞋材、皮革制品、电缆；普通货运；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

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需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特威公司 

特威公司成立于2003年6月，经苏州市吴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取得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205067514371663。注册资本经历次变更后，截至2017

年12月31日为2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李瑞；注册地址：苏州市吴中区木渎孙庄路9号。 

经营范围：研究、生产、销售：热塑弹性体、工程塑胶；项目投资；股权投资；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7）拓普公司 

拓普公司成立于2015年4月9日，经湖北汉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取得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2098433181819X8。注册资本经历次变更后，截至

2017年12月31日为18213.55万元；法定代表人：李瑞；注册地址及总部地址：湖北省汉

川市马口镇工业园1幢。 

拓普公司属生产制造企业，经营范围：高分子聚合体、光电缆护套料、绝缘料、通讯

器材、汽车配件生产销售、废旧塑料及废旧金属的回收、加工、销售；化工原料及产品的

销售；进出口贸易（国家限制或禁止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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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购入资产作价情况 

 

根据2015年12月29日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水致远

评报字[2015]第1145号、1146号、1147号、1148号、1149号、1150号、1151号），截至

评估基准日2015年6月30日，高新核材100%股权的评估值为194,726.73万元、深圳沃尔

100%股权的评估值为3,433.88万元、中科海维100%股权的评估值为20,056.40万元、中

广核达胜100%股权的评估值为102,425.11万元、中广核俊尔49%股权的评估值为

78,942.24万元、苏州特威45%股权的评估值为9,894.74万元、湖北拓普35%股权的评估

值为10,597.93万元，评估值合计420,077.03万元。根据《中国大连国际合作（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经交易各方协商，高新核材100%股权、深圳

沃尔100%股权、中科海维100%股权、中广核达胜100%股权、中广核俊尔49%股权、苏

州特威45%股权、湖北拓普35%股权的股权价值按照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值420,077.03

万元作为交易价格。 

 

（三）购入资产交接情况 

 

高新核材、深圳沃尔、中科海维、中广核达胜、中广核俊尔、苏州特威已于2016年

12月17日前办理工商变更手续。高新核材100%股权、深圳沃尔100%股权、中科海维100%

股权、中广核达胜100%股权、中广核俊尔49%股权、苏州特威45%股权、湖北拓普35%

股权均变更为本公司持有。 

 

三、  购入资产2017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一）购入资产业绩承诺情况 

 

2016 年 3 月 4 日，本公司和中广核核技术应用有限公司签订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之盈利补偿协议》，双方协商约定： 

 

（1）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期间为自中广核高新核材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中广核

中科海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100%股权、中广核达胜加速器技术有限公司100%股权、中广

核俊尔新材料有限公司49%股权、中广核三角洲集团（苏州）特威塑胶有限公司45%股权、

中广核拓普（湖北）新材料有限公司 35%股权（以下简称“六家目标公司的标的资产”）交

割完成当年度起的连续三年（含当年度），即2016年度、2017年度和 2018年度。 

 

（2）中广核核技术应用有限公司作为六家目标公司的直接或间接控股股东，承诺 

2016年、2017年和 2018年期间，六家目标公司每年度经审计的合并报表的净利润（该净

利润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直接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2016年度的净利润包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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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日前归属于交易对方的净利润及交割日后直接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下同）合计数

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30,130.99万元、38,059.43万元、47,325.30万元，即累计不低于人民

币 115,515.72万元。 

 

（3）双方同意，在业绩承诺期间，将独立核算本次重组配套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配

套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指本公司使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配套募集资金投资的项目，即第七届

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中所述的相关项目）所产生的收入与成本、费

用；如独立核算有困难的，将合理划分配套募集资金所产生收入与目标公司原有业务收入，

并按照收入与成本相关性、配比性及重要性等原则，合理划分、分配成本、费用，从而确

认配套募集资金所产生损益，并经本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确认

后，在本公司对六家目标公司进行各年度净利润考核时，扣除上述配套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对六家目标公司各年度净利润产生的影响。 

 

（二）购入资产2017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单位：元 

项目 业绩承诺数 盈利实现数 完成率(%) 差异数 

2016年度六家目标公司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直

接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

利润 

301,309,900.00 312,263,855.57 103.64 10,953,955.57 

2017年度六家目标公司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直

接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

利润 

380,594,300.00 295,844,018.42 77.73 -84,750,281.58 

两年累计实现 681,904,200.00 608,107,873.99 89.18 -73,796,326.01 

 

六家目标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直接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盈利实现数是基于

六家目标公司经审计后的净利润按照《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补偿协议》中约定

的计算标准计算确定的。 

 

六家标的公司2017年度盈利实现数比2017年度业绩承诺数少84,750,281.58元，未完

成承诺的业绩，原因主要为：自2016年第四季度开始，受上游石化产品价格普遍上涨及

进口原材料受限等因素的影响，改性高分子原材料成本大幅上升，同时下游产品市场价格

竞争激烈，改性高分子材料产品价格涨幅有限，导致行业盈利水平持续下滑，公司改性高

分子材料整体毛利率出现较大幅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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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际盈利数不足利润预测数的补偿 

根据盈利补偿协议约定，业绩承诺期间，六家目标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任何一年

的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的合并报表的净利润合计数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

利润数的，中广核核技术应用有限公司应向本公司进行补偿，盈利补偿金额按照如下

方式计算： 

当期盈利补偿金额 =（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

净利润数）÷业绩承诺期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六家目标公司的标的资产交易

价格总和－累计盈利已补偿金额。 

中广核核技术应用有限公司根据协议约定在业绩承诺期间的任何一年需向本公

司履行盈利补偿义务的，应当以股份方式进行补偿，用于盈利补偿的股份包括中广核

核技术应用有限公司自身因出售六家目标公司的标的资产而获得的本公司股份以及

其指定的其他交易对方向本公司自愿交付的本公司股份，盈利补偿股份数量按照如下

方式计算： 

当期盈利补偿股份数量 = 当期盈利补偿金额÷本次交易的股票发行价格（即人民

币 8.77 元/股）。 

根据以上协议约定计算，2017 年中广核核技术应用有限公司及其指定的其他交

易对方应向本公司的盈利补偿金额合计为 268,362,967.87 元，折算补偿股份数合计

为 30,600,111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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